
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对外借款、对外担保和投资的制度 

（经公司七届十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随着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对外借款、对外担保和投资业务的增

多，为加强对公司对外借款、对外担保和投资的控制，降低企业运作

风险，特制定本制度： 

一.对外借款的审批权限 

1.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对外借款在净资产

10%以下的，由总经理审批；在净资产 10%—30%以下的，由董事会审

批；金额超过净资产 30%的，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2.下属企业（含公司全资、绝对控股、相对控股企业及分公司）

无权直接对银行借款。下属企业需要向银行借款时，必须报请公司总

经理或董事会审批后才能实施。 

3.公司严格控制对非银行金融机构或其他企业的借款行为，如遇

特殊情况，需办理特殊审批手续，经经理办公会议审批后才可以实施。 

二.银行借款的程序 

1.公司向银行借款程序： 

根据经营需要，由经理办公会议讨论批准年度借款计划。 

年度借款计划内的借款，应提前向公司总经理提交借款申请。借

款申请应注明借款用途、借款银行、借款利息、借款期限、借款担保

方、还款资金来源等。 

年度借款计划外的借款，在向公司总经理提交借款申请时，应说

明计划外借款的原因，其他内容同计划内借款一致。 

2.公司下属企业向银行借款程序： 

公司下属企业根据实际经营情况，制定年度借款计划，上报公司

财务部。公司财务部审核后，提交公司经理办公会议讨论审批。 

下属企业年度计划内的借款，由下属企业向公司财务部提交借款

申请，借款申请应注明借款用途、借款银行、借款利息、借款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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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款担保方、还款资金来源等，并由该企业法人签字或者签章和加盖

公章。该企业经理办公会议讨论通过批准后，下属企业才可以具体实

施。 

下属企业年度计划外的借款，下属企业在向公司财务部提交借款

申请时应说明计划外借款的原因，其他内容同计划内借款申请一致。 

下属企业借款手续完成后，应向公司提交银行借款合同存档。 

三.对外担保的审批权限 

1.公司对外担保，由董事会审批。 

2.公司下列对外担保事项在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股东大会

审议。 

单笔担保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10％； 

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0％以后提供

得任何担保； 

对外担保总额达到或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30％以后提供

得任何担保； 

为资产负债率超过 70％的担保对象提供的担保； 

对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担保。 

3.下属企业对外提供任何形式的担保须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

大会审核通过后方可实施。 

四.对外担保的程序 

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程序： 

由公司向公司董事会提交对外担保申请。申请内容应注明被担保

单位及其财务报表，资信等级评估等。 

公司在取得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的对外担保申请后，应与被

担保单位签定担保协议及反担保协议，并由对方法人签字或者签章和

加盖该单位公章。 

公司应随时掌握被担保单位的财务资金状况，发现异常情况，及

早采取措施，减少公司损失。 

五.对外投资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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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对外投资金额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以下的，由董事

会审批；金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30%的，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六.对外投资的程序 

公司对外投资的程序： 

由公司经营管理部根据总经理办公室的提议向公司总经理或董

事会提交对外投资可行性研究报告。 

经公司董事会或者股东大会批准对外投资后，才可以具体实施。 

投资完成后，密切关注投资项目的运行状况，确保投资的安全和

盈利。 

七.借款和对外担保、投资的职责 

1.公司财务部负责总公司及下属企业的资金筹措工作，保证公司

整体资金的正常周转。 

2.公司财务部负责公司对外借款、还款的具体操作，指导并监督

下属企业对外借款、还款的具体操作。 

3.公司财务部负责公司还款资金的安排筹措，并督促下属企业及

早准备还款资金，防止逾期还款的发生。 

4.公司审计部在对下属企业审计过程中，把对下属企业是否严格

执行本制度作为审计的重点。对违反本制度的，将追究企业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 

八.本制度由公司负责解释。 

九.本制度经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实施，修改亦同。 

 

 

 

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 

二ＯＯ六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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